
【小組查經材料】    哥林多前書系列 8 – 關於婚姻的教導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第⼀時段：歡迎你來 （15 分鐘） 
以簡單、輕鬆、活潑的遊戲，帶領組員熱烈參與，使⼤家的⼼思意念，離開繁忙、
疲憊，並預備⼼來歸向神。 [破冰遊戲資料庫] 

 

第⼆時段：敬拜讚美 （20 分鐘）  

以事先預備好的詩歌，帶領⼤家來到主的寶座前敬拜祂、瞻仰神的榮面、帶下神的

榮耀同在。 在敬拜里，小組長帶領⼤家同聲開⼝為教會禱告。  

【YouTube  歌庫 1. 宣召預備 2. 感恩贊美 3. 靈里的敬拜 4. 回應立志】 

 

第三時段：話語分享（45 分鐘） 以分享討論應用神的話在每天⽣活裡 
 

A.回應主日資訊—聚會前，請上網仔細重聽⼀次。  

1. 上主日資訊的中⼼思想是什麼？ 哪⼀句話，你的印象最深刻？ 

2. 聽完資訊，你有何回應？ 或有什麼實際的⾏動呢？ 

 

B. 本周主題：關於婚姻的教導 
经⽂：哥林多前书七 1-24 
背诵经⽂：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⼦，妻⼦待丈夫也要如此。 （林前 7:3） 

 

前⾔： 

 
前幾章我們看到，保羅處理他聽說的教會中出現的幾個嚴重問題。 接下來，他開

始回答他們在上封信中提出的⼀些問題，其中⼀個是關於婚姻的問題。 

 

哥林多教會對屬靈的誤解，融合了當時希臘⼆元論哲學的影響。 ⼀部分信徒認為

身體是屬於今世，與永恆無關，是短暫的，因此就可以在性⽣活上隨意，這個觀念

在前面⼀章保羅已經論證了其荒謬性;另⼀種極端就是“屬靈的末世觀”，認為信徒

是“屬靈的” ，所以⾼過其他那些僅僅過屬地⽣活的⼈;⽽婚姻是屬於這個要過去的

世代，因此，信徒不必再履⾏婚姻中的義務，⽽且如果⼀個信徒有非信徒的丈夫或

妻⼦，就應該離婚;⽽單身的信徒，即便是訂婚了，也應該取消婚約。 對於此觀

念，保羅個⼈認同他們的結論，但是卻不認同他們的動機。 

 
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drive/folders/1_uA7Z8X3d5RdMpfzsATFj853ZcB7q0ac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playlist?list=PLw5BMpsfn0dbY1WVz_CKA6izxU1maqErQ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playlist?list=PLw5BMpsfn0dYM0DGw6OywoE7KiBiJGe98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playlist?list=PLw5BMpsfn0dZywqK8RYdHiaK_aSFs4G0n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playlist?list=PLw5BMpsfn0dZfahtn0aBX_G_XaHaVoLZO


因此，對於哥林多教會在婚姻上的問題，保羅有智慧地處理各種不同的情況。 他

並非⼀位拘泥不化的牧者，⽽是將神的真理、理想以及實際的情況配合，在婚姻這

個議題上，根據神的命令為哥林多教會找出正確可⾏的出路。 

 

⼀． 對婚姻⽣活的教導（1-16） 

1 論到你們信上所提的事，我說男不近⼥倒好。 2但要免的事，男⼦當各有自⼰的

妻⼦，⼥⼦也當各有自⼰的丈夫。 3 丈夫當用合宜之分待妻⼦，妻⼦待丈夫也要如

此。 4 妻⼦沒有權柄主張自⼰的身⼦，乃在丈夫。 丈夫也沒有權柄主張自⼰的身

⼦，乃在妻⼦。 5 夫妻不可彼此虧負，除非兩相情願，暫時分房，為要專⼼禱告⽅

可，以後仍要同房，免得撒但趁著你們情不自禁，引誘你們。 6我說這話，原是準

你們的，不是命你們的。 7 我願意眾⼈像我⼀樣。 只是各⼈領受神的恩賜，⼀個

是這樣，⼀個是那樣。 8 我對著沒有嫁娶的和寡婦說，若他們常像我就好。 9 倘若

自⼰禁⽌不住，就可以嫁娶。 與其欲⽕攻⼼，倒不如嫁娶為妙。 10⾄於那已經嫁

娶的，我吩咐他們，其實不是我吩咐，乃是主吩咐，說，妻⼦不可離開丈夫。 11

若是離開了，不可再嫁。 或是仍同丈夫和好。 丈夫也不可離棄妻⼦。 12 我對其餘

的⼈說，不是主說，倘若某弟兄有不信的妻⼦，妻⼦也情願和他同住，他就不要離

棄妻⼦。 13 妻⼦有不信的丈夫，丈夫也情願和她同住，她就不要離棄丈夫。 14因

為不信的丈夫，就因著妻⼦成了聖潔。 並且不信的妻⼦，就因著丈夫成了聖潔。 

（丈夫原⽂作弟兄）不然，你們的兒⼥就不潔淨。 但如今他們是聖潔的了。 15倘

若那不信的⼈要離去，就由他離去吧。 無論是弟兄，是姐妹，遇著這樣的事，都

不必拘束。 神召我們原是要我們和睦。 16你這作妻⼦的，怎麼知道不能救你的丈

夫呢？你這作丈夫的，怎麼知道不能救你的妻⼦呢？ 

 

A. 在婚姻中的夫妻不可彼此亏负（1-7） 

a. “男不近⼥倒好”（1）：這是哥林多教會寫給保羅的信中提出的⼝號。 保

羅在此引述他們的原話，並加以反駁。 這個⼝號反映了哥林多教會的末

世婦⼥所持的觀念：身體、性和婚姻是屬於現今的事，與永恆無關，⽽

他們是“屬靈”的末世百姓。 由此⽽推論出來的錯誤觀念有：夫妻之間不

必有性⽣活;喪偶的男⼈和⼥⼈不必再結婚;在婚姻中的信徒可以解除婚姻



關係;若有不信主的配偶應該與之解除婚姻關係;對這些觀念，保羅在本章

⼀⼀澄清。  

b. 婚姻是避免的⼀個選擇（2）：首先，保羅指出，神創造男⼈和⼥⼈，也

創造了性的慾望。 ⼀個⼈有性慾是正常的，但是要在婚姻里夫妻之間得

到滿⾜。 不允許⼈結婚，只會讓⼈以不正當的管道獲得滿⾜。 況且哥林

多城本身就以性墮落聞名;⽽且哥林多教會已經出現了的罪⾏。 因此，保

羅勸勉哥林多教會，男⼈當各有自⼰的妻⼦，⼥⼈也當各有自⼰的丈

夫。  

c. 合宜的夫妻⽣活（3-5）：“合宜之分”指夫妻之間的性關係。 第三節的意

思是說，夫妻的性關係是婚姻里的⼀個責任，丈夫和妻⼦在婚姻中有義

務在性⽣活上滿⾜彼此。 這是因為，在基督徒的婚姻里，通過⼀種獨特

的委身，⼀個配偶置身於另⼀⽅的“權柄”之下。 婚姻中的雙⽅都不是完

全獨立的，他/她沒有權柄主張自⼰的身⼦，隨⼼所欲⽽⾏，所以，⼀⽅

不可虧負另⼀⽅。 夫妻分房的三個條件：1. 雙⽅都要同意;2. 為要專⼼禱

告的時候;3. 只能是暫時的。 這樣作的目的是避免撒旦趁著⼆⼈分房的時

候藉著性的慾望來攻擊分房的雙⽅，讓他們犯之罪。  

d. 獨身是⼀種恩賜（6-7）：保羅自⼰是獨身，使他可以⼼無旁騖地事奉

神。 這是神特別賜給保羅的恩賜。 保羅雖然希望神賜給許多的信徒有獨

身的恩賜，但是他也明白，“聖靈隨⼰意將恩賜給⼈”，並不是所有⼈都

跟他⼀樣有這個恩賜。 若沒有獨身的恩賜，就不必強求，還不如結婚為

好。  

B. 對鰥夫和寡婦的勸勉（8-9）：這⼀段的講述緊接著第七節中保羅關於自⼰

的獨身恩賜的講論。 根據上下⽂，“沒有嫁娶的”譯為鰥夫更加合適。 保羅

在這裡是說，喪偶的鰥夫或者寡婦，若他們像自⼰⼀樣有獨身的恩賜，那是

最好不過的。 但是若沒有獨身的恩賜，他們應該結婚，免得陷⼊的罪中。  

C. 信徒之間的婚姻原則（10-11）：這⼀段保羅特別提到是“主的命令”- 在基督

裡的夫妻不可離婚。 保羅在這裡反駁哥林多信徒的第⼆個傾向：正如他們



不可抵制婚姻中的性關係，他們也不可透過離婚來解除他們的婚姻。 保羅

直接引用耶穌的話：“凡休妻另娶的，就是犯，辜負他的妻⼦，妻⼦若離棄

丈夫另嫁，也是犯了。 “（可 10：11-12）在摩西律法中，任何與配偶之外

的性關係都是屬於”犯“的範疇。 因此，保羅加上，已經離婚的雙⽅不可再

婚嫁，只能與前夫/前妻複合，否則就是違背了“不可”的誡命。  

D. 信徒與非信徒的婚姻關係（12-16）： 

a. 信徒不可主動提出離婚（12-13）：這裏保羅暗示信徒會提出離婚的理由

是因為配偶的不信主。 保羅在這裡指出，“不是主說”，表明他沒有明確

從主得到關於此事的囑咐。 他在這裡乃是使用神在律法和愛中的原則，

來作出如下的建議。 對於信徒和非信徒婚姻的狀況，信徒為著愛和信守

承諾的原則，他們不可以主動提出離開他們不信的配偶。 因此，若是不

信的妻⼦或丈夫情願與信主的丈夫或妻⼦同住，信徒就不應離棄他們。  

b. 不信的配偶和他們的兒⼥因信徒成為聖潔（14節）：這⼀節的意思不可

以理解為信徒的不信的配偶或兒⼥自動享有救恩。 因為救恩乃是個⼈自

⼰與神的關係。 “信⽽受洗就必得救”。 保羅 在這裡是在反駁哥林多教

會中的傾向：不信的配偶是否會“污染”了信徒的信仰。 保羅的反駁是

說，信徒沒有被污染;反之，非信徒在他們與信徒之間的關係里被分別為

聖了。 請⼤家注意到，保羅在羅馬書中論述到猶太⼈的救恩時表達了同

樣的觀念：“所獻的新面若是聖潔，全團也就聖潔了;樹根若是聖潔，樹

枝也就聖潔了。 “（羅 11：16）保羅的觀點是：只要婚姻被維繫，不信

的配偶實現救恩的可能就存在。  

c. 若是不信的配偶要求離婚（15-16節）：在這樣的情況下，保羅囑咐信徒

不必被他前面所講的話拘束，不同意不信的配偶所提出的離婚訴求。 這

是前面 12-13節中信主和不信主的兩⽅要維持婚姻的⼀個特例。 當這樣

的情況發⽣時，保羅強調“和睦”的原則，不要因為強留婚姻中的另⼀⽅

⽽引發爭戰，為了和睦的原則，信徒要作出讓步：讓他離去。 不論是哪

⼀種情況，保持婚姻也好，放⼿讓不信主的配偶離開也好，保羅在第 16



節中指出，我們其實並不知道神的計劃，或許他會在這樣的婚姻中讓不

信的配偶得救;也或許會在信主的配偶和平地放⼿中感動不信的配偶，他

悔改歸向神。 作為已經信主的⼀⽅，總要在婚姻中或者離婚的情況中作

出合宜的見證。  

 

問題討論： 

1. 在現代社會中，根據你的觀察，有哪些婚姻中的問題讓你覺得很嚴重？ 

2. 保羅對於在婚姻中的信徒如何教導？你會如何實踐保羅的教導？ 

3. 對於獨身，保羅的意見是什麼？你是否遇到過有獨身恩賜的弟兄姐妹？請分

享。 

4. 若是婚姻中有⼀⽅信主，另⼀⽅不信主，保罗认为信徒当如何⾏事？ 

 

⼆． 守住目前的身分（17-24） 

17只要照主所分給各⼈的，和神所召各⼈的⽽⾏。 我吩咐各教會都是這樣。 18 有

⼈已受割禮蒙召呢，就不要廢割禮。 有⼈未受割禮蒙召呢，就不要受割禮。 19 受

割禮算不得什麼，不受割禮也算不得什麼。 只要守神的誡命就是了。 20各⼈蒙召

的時候是什麼身分，仍要守住這身分。 21 你是作奴隸蒙召的嗎？不要因此憂慮。 

若能以自由，就求自由更好。 22因為作奴僕蒙召於主的，就是主所釋放的⼈。 作

自由之⼈蒙召的，就是基督的奴僕。 23 你們是重價買來的。 不要作⼈的奴僕。 24

弟兄們，你們各⼈蒙召的時候是什麼身分，仍要在神面前守住這身分。 

 

A. 保持蒙召時的身份（17）：神對⼈的呼召，乃是從世界中轉向神的國度。 這

個呼召所帶來的改變本身乃是這個⼈⽣命的改變。 因著耶穌基督的救恩，

他成為新造的⼈，從以前的“罪的奴僕”變成“義的奴僕”。 這個改變乃是內在

的，與這個⼈當時外在的身份、地位無關。 不僅僅如此，保羅認為，⼀個

⼈在某個特定的情況下蒙召，那情況本身就被包括在那呼召中，所以對這個

蒙召的⼈來說也是分別為聖的。 就像是“主所分給各⼈的”⼀樣。  



B. 以割禮為例來說明（18-20）：在蒙召的時候“已受割禮”，表明他是猶太⼈基

督徒;“未受割禮蒙召”，指外邦的信徒。 在新約中，福音不僅僅屬於猶太⼈

了，神將外邦⼈包括進來，⽽且在神的嚴重，作猶太⼈或外邦⼈毫無差別;

只要相信耶穌基督是主的，就可以得救。 因此，⼀個⼈在蒙召時不論是怎

樣的⼈，他仍舊是怎樣的⼈，不必改變。 基督已經使猶太⼈和外邦⼈的區

別過時，因此無關緊要。  

C. 以奴隸或自由⼈來說明（21-24）：保羅的第⼆個例⼦與第⼀個類似。 因為

在哥林多的教會中有自由⼈也有奴隸。 ⼀位奴隸信主了，他不需要因為他

在世界上作奴隸的這個身份憂慮，因為在主裡面他的⼼靈得著自由;但是如

果他得著了身體的自由，保羅也表示贊同，能夠如此便更好。 在基督⼒，

奴隸使自由的;⽽自由⼈則是基督的奴僕。 也就是說，目前的社會地位對神

的兒⼥來說沒有任何真正的意義。 基督徒當思想和重視的，乃是他們與基

督的關係，是“重價買來的”。 因此，重要的是要活出基督的⽣命，⽽不是

為了改變⽽去改變。  

 

問題討論： 

5. 對比信主之前和之後，有哪些狀況是你特別想要改變的？ 

6. 為什麼保羅認為「蒙召的時候是什麼身份，就要守住這個身份」？由此可以

看出保羅看重的是什麼？ 

禱告： 

親愛的主，感謝你藉著今天的經⽂，讓我們看到保羅關於婚姻的教導。 求主讓我

們在婚姻中學習彼此相愛，彼此負責，以合宜的⽅式對待彼此。 也求主保守我們

以更⾼的眼光看待自⼰的處境，成為新造的⼈。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。 阿門！ 

 

第四時段：禱告服事（10 分鐘） 

可以兩三⼈成為⼀個禱告小組，為彼此的需要代禱。 



 


